
    

桃園市擴大肺癌篩檢    

40歲以上設籍桃園市且具以下高風險要件 

一、菸品暴露                     

➢ 40歲至 49歲之重度吸菸者或戒菸未達 15年。 

➢ 重度吸菸史之同住家人-每戶 3人。 

二、相關疾病史與家族史 

➢ 曾有肺結核病史、乳癌病史者（非疑似及治療中者）。 

➢ 40歲至 44歲男性且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曾罹患肺癌者。 

➢ 二親等內血親曾患有乳癌之婦女。 

三、 空氣污染與油煙 

➢ 暴露油煙 10 年以上實際從業人員。 

  （如油炸煎、燒烤、熱炒等) 

➢ 9處電廠周邊下風處 1公里之里且設籍 10年以上者(龜山

區：南上里/楓樹里/大崗里/文化里/舊路里/文青里) 

四、 其他族群 

➢ 設籍本市 50-65歲市民(部分補助，需自付 1800元差額)。 

詳情-請洽本所服務台或 03-3299645。 


